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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届会议 

议程项目 59 

加强联合国系统 
 
 
 

罗马教廷参加联合国的工作 
 
 

秘书长的说明 
 
 

 大会在 2004 年 7月 1日第 58/314 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1段决定给予罗马教廷

以观察员国家资格参加大会的会议和工作、大会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国

际会议及联合国大型会议的权利和特权，这些权利和特权的行使，依该决议附件

的规定。大会在同一决议中请秘书长在本届会议向大会通报该决议附件所载各种

方式的落实情况。 

 应指出的是，作为至少一个专门机构的成员国，罗马教廷有权作为一个会员

国参加联合国主持召开的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所有成员国（“所有国

家”）开放的一切会议和大型会议。还应指出的是，依照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

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规约，联合国会员国和在联合国总部设有常设观察

员代表团的非会员国，包括罗马教廷有权就选举该两法庭的常任法官和审案法官

提名候选人和投票选举。 

 根据秘书长对第 58/314 号决议及其附件的了解，罗马教廷以观察员国家的

资格参加的权利和特权应在不妨碍现有权利和特权的情况下，以如下方式参加大

会的会议和工作、大会或其他联合国机构主持召开的国际会议及联合国大型会

议： 

“1. 有权参加大会一般性辩论。” 

 罗马教廷有权参加大会的一般性辩论，在任何特定的一般性辩论会议上，其

发言次序应在会员国之后巴勒斯坦之前。由于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发

言名单在第 58/314 号决议通过之前即已订定，罗马教廷的发言可安排在仍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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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空位的任何会议。因此将请罗马教廷常设观察员代表团提出三个在大会常会一

般性辩论期间之内的希望发言的日期和会议。如果大会决定用不同的方法订定特

别会议或紧急特别会议一般性辩论的发言名单，罗马教廷有权依此方法参加。 

“2. 在不妨碍会员国优先的前提下，罗马教廷有权列入大会任何全体会议议程

项目下的发言名单，列于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个会员国之后。” 

 在大会的全体会议上，罗马教廷有权列入它对之表示希望发言的任何议程项

目下的发言名单，列于该次会议发言名单上最后一个会员国之后巴勒斯坦之前。 

 罗马教廷参加大会主持召开的任何“所有国家”会议或参加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或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常任法官或审案法官的任何选举，享有与会

员国相同的优先。 

“3. 有权发言，大会主席只需在大会每届会议开始时作一次预先说明或回顾大

会有关决议。” 

 在大会每届会议开始时，主席在大会审议总务委员会的报告期间将指出，罗

马教廷按照大会 2004 年 7 月 1 日第 58/314 号决议参加本届会议，其后，罗马教

廷在该届会议上的任何发言，不需要任何事前解释。 

“4. 有权答辩。” 

 会议主持人将给予罗马教廷答辩权，并按其表示希望提出答辩的次序。 

“5. 有权将其与大会届会和工作相关的函件，不经中间媒介，作为大会正式文

件直接分发。” 

 罗马教廷有权要求将其与大会届会任何议程项目和工作有关的函件直接散

发，而无须经任何会员国请求；秘书处应把这种函件作为大会的正式文件印发。 

“6. 有权将其与大会主持召开的所有国际会议届会和工作相关的函件，不经中

间媒介，作为这些会议的正式文件直接分发。” 

 由于大会主持召开的大多数国际会议都是开放给“所有国家”参加的，因此，

罗马教廷已有权将其函件作为这些会议的正式文件散发。 

 这类会议如果并非开放给所有国家参加，罗马教廷有权要求将其与大会主持

召开的任何国际会议届会和工作有关的函件，不经任何会员国请求，直接散发，

会议秘书处应将这些函件作为这些会议的正式文件印发。 

“7. 有权就涉及罗马教廷的任何事项提出程序问题，但提出程序问题的权利不

应包括对会议主持人的决定提出异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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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与涉及罗马教廷的议程项目有关的任何事项，罗马教廷可提出程序问

题，但不得提出与实际进行表决有关的程序问题。会议主持人应立即按照大会议

事规则对程序问题作出裁决。对于会议主持人的裁决，罗马教廷不得提出异议。 

 罗马教廷有权提出程序性动议，包括暂停辩论、结束辩论和暂停会议及休会。 

 罗马教廷参加大会主持召开的任何“所有国家”会议或参加前南斯拉夫问题

国际法庭或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常任法官或审案法官的任何选举时，上述限

制对罗马教廷不适用。 

“8. 有权作为共同提案国提出涉及罗马教廷的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经会员国

请求，才可将这种决议草案和决定草案付诸表决。” 

 罗马教廷有权作为共同提案国提出涉及罗马教廷的决议草案、决定草案或修

正案，但不得单独提出这种决议草案、决定草案或修正案。只有经会员国请求，

才可对这种决议草案、决定草案或修正案采取行动。 

 罗马教廷参加大会主持召开的任何“所有国家”会议时，上述限制对罗马教

廷不适用。 

“9. 作为非会员国观察员参加会议时，罗马教廷的座位安排应紧接在会员国之

后、其他观察员之前，在大会堂时分配六个座位。” 

 作为非会员国参加时，罗马教廷的座位安排在会员国之后，巴勒斯坦之前。

在大会堂，罗马教廷占三个席位及紧接其后面的三个席位。 

 在选举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常任法官或审

案法官的任何会议或其中一部分，罗马教廷有权同其他国家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定

席位。 

 此外，罗马教廷参加大会主持召开的任何“所有国家”会议时，其席位应同

其他国家按英文字母顺序排。 

“10. 罗马教廷在大会无表决权，也不得提出候选人。” 

 罗马教廷无表决权，包括对选举的表决权。罗马教廷不得对任何选举或任命

提出自己为候选人，亦不得对任何选举或任命提出候选人名单。 

 在大会主持召开的任何“所有国家”会议或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或卢

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常任法官或审案法官的选举，罗马教廷有权投票表决和提

出候选人，包括以自己为候选人。 

 

 


